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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一次你與朋友吵架的經過和結果，用比喻表達感受。
　　上星期一，我的同桌小明突然說：「你偷了我的筆！」我說：「我才沒有呢！」我們就開始吵架了。

　　「你上星期才拿了我的筆來用啊！你都沒有問我，就自己拿了我的筆，快還給我！」小明氣憤地罵我。小明的筆又難看，又短，誰稀罕呢！我不甘示弱地說：「你的筆一點也不好用，我也是迫不得以才用啊！我要做改正啊！」我叉着腰，用力跺了一下腳。

　　小明還嘴：「你的筆也一樣啊！反正一定是你偷的！一定是！」我委屈得像啞巴吃黃蓮，有苦說不出。突然，小明推了我一下。「你為什麼推我啊？好痛啊！」我跌倒在地上。小明突然恍然大悟，說：「對不起！」他扶起我，忽然小美走過來說：「小明，是我拿了你的筆，對不起！」小明馬上對我說：「我冤枉了你！」「沒關係，下次要知道是誰錯才罵人啊！」我和小明的誤會化解了，我高興得像在默書中得了滿分，歡天喜地。

　　經過這件事，我學會了不應衝動，要小心處理跟同學之間的衝突。
